丰府〔2017〕11号
各镇人民政府、埔寨农场，县府直属和省、市属驻丰各单位： 
《丰顺县扶持创新驱动推动实体经济发展奖励办法》已经2016年12月26日县政府常务（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县科技局反映。 
  
  
  
       丰顺县人民政府 
   2017年2月9日 
  
丰顺县扶持创新驱动 
推动实体经济发展奖励办法 
  
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创新驱动发展的决定》(粤发〔2014〕12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科技创新的若干政策意见》(粤府〔2015〕1号)和《中共梅州市委梅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实体经济发展的意见》，全力推进丰顺新区和梅江韩江（丰顺）绿色健康文化旅游产业带“一区一带”规划建设，打造百亿电声产业，创建中国电声之都，进一步优化创新创业环境，增强科技支撑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能力，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推动全县经济社会创新发展。县政府决定每年拨出一定额度的创新驱动发展专项资金，扶持鼓励我县科技事业创新发展。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本奖励办法。 
一、鼓励和支持技术创新专业镇建设 
科学规划，突出重点，示范引导，龙头带动，依靠技术创新提升中小企业和特色产业竞争力，加快产业聚集，延长和完善特色产业链，形成产业经济规模，带动镇级经济发展，促进县域经济快速发展和壮大。对新认定的省级和市级技术创新专业镇分别给予10万元和5万元的奖励。 
二、鼓励和支持研发创新平台建设 
积极培育和重点扶持龙头企业、高等院校或科研院所组建科技研发创新平台和新型研发机构。 
（一）对经省科技厅批准组建的省级企业重点实验室、省级工程技术研发中心分别给予20万元、10万元的建设补助。对新批准组建的市级工程技术研发中心给予5万元的建设补助。 
（二）围绕主导优势产业，促进产业技术集成，提升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支持行业龙头企业、高校或科研机构联合建设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对经省科技厅批准认定的广东省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广东省创新型产业集群，分别给予10万元的奖励。 
（三）鼓励引导企业与省内外高等院校或科研机构、企业和社会团体以产学研合作形式创办新型研发机构，鼓励龙头骨干企业组建企业研究院等新型研发机构。对经省科技厅批准组建的新型研发机构给予20万元的建设补助。 
（四）支持企业以技术需求为导向，引进省内外院士及其创新团队作为技术核心，组建“院士工作站”，联合开展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品研发、人才培养等工作，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对经省科技厅批准的“院士工作站”给予20万元的建设补助。 
（五）鼓励和扶持科技企业孵化器和众创空间建设。对经省科技厅批准认定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和众创空间，分别给予20万元、10万元的奖励。对经市科技局批准认定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和众创空间，分别给予10万元、5万元的奖励。对新建或改扩建新增孵化面积以及运营成效优良的众创空间，参照《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广东省财政厅关于科技企业孵化器后补助试行办法》（粤科高字〔2015〕37号）和《梅州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梅州市加快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实施办法的通知》（梅市府办〔2015〕42号）给予新增孵化面积补助和运营评价后补助。支持符合条件的众创空间申报国家、省、市科技计划项目。 
三、鼓励企业创新发展 
（一）鼓励企业研制和引进先进技术，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对研制和引进经国家或省级科技行政主管部门认定的具有国际先进技术或能填补国家空白的先进技术项目的企业，项目完成验收后，给予一次性10万元的奖励。 
（二）鼓励和引导企业加强高新技术企业的培育认定。在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培育一批拥有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研发投入强度大、注重产学研合作、成果转化能力强、成长性高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推动科技金融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提升我县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水平。对首次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一次性给予10万元的奖励。对获得省高新技术产品认定的，给予每项1.5万元的奖励。 
（三）鼓励和扶持企业研发创新新技术、新成果、新工艺、新装置，促进科学技术成果的转化与产业化。对获得县级科技进步奖一、二、三等奖的科技成果，分别给予2.5万元、2万元、1.5万元的奖励。 
（四）引导和鼓励企业发明创造，推动发明创造的应用，提高创新能力，注重自主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对新认定的广东省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奖励5万元；对新认定的广东省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奖励3万元；获得广东省专利金奖的，奖励5万元；获得广东省专利优秀奖的，奖励3万元。对企业及个人获得授权的PCT专利、授权发明专利，分别给予每件1万元的资助，对企业获得授权的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分别给予每件0.2万元、0.08万元的资助。同一技术主题申请多个专利的，只按一件专利资助。 
四、资金落实 
（一）县科技局根据国家、省、市授予的创新类别情况，每年向政府申请补助或奖励资金，由县科技局拨付给企业或个人。 
（二）县科技局具体制定有关奖励的实施细则。 
五、其他 
（一）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享受本办法相关政策扶持或奖励的项目，如果还符合我县其他扶持或奖励政策，仍可申请其他扶持或奖励，但不能重复享受同一类项目资金扶持或奖励。 
（二）有关实施细则、解释工作由县科技局、县财政局负责。 
  
附件：创新驱动推动实体经济发展奖励申请表.docx  

